
最新侵权和解协议书 侵权赔偿协议
书(通用5篇)

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。
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、联想、想象、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。
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？以
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，仅供参考，一起来看看吧

侵权和解协议书篇一

案情:机械厂雇佣的带班长马某在车间内修理机器时，敲打溅
起的铁砂将在一旁协助修理的李某的右眼致伤。李某虽经住
院治疗，最终造成右眼残疾(经鉴定为七级伤残)。机械厂业
主原某仅支付7000元医疗费后，就不再赔付。之后，经李某
申请，该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其为工伤，并经劳动仲裁
委员会裁决机械厂赔偿李某各项费用4万余元。后李某又向法
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马某对其进行侵权赔偿。

分歧意见:第—种意见认为，原告不应得到双重赔偿，理由是
劳动局既已认定其为工伤，经仲裁由机械厂赔偿其各项费用4
万余元，李某无权再提起民事诉讼，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。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原告应得到双重赔偿，理由是工伤保险给
付和侵权损害赔偿系两种不同的请求权，两者不能相互代替。

评析:同意第二种意见。在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工伤事故赔偿
中，应选择兼得模式，受害人既可以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
伤待遇，还可以向侵权第三人要求侵权赔偿。

首先，工伤保险给付不能免除侵权人的民事责任。工伤保险
法属社会保险法范畴，带有“公法”性质，以社会连带思想
和社会风险理论为基本理念，以维护劳动者基本生存权为目
的，旨在保障工人因工作导致伤害时获得必要救济，防止其
陷人生活困境。而侵权赔偿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。第三人



侵权赔偿是其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，不可能由工伤保险机
构来替代，也不能因受害人受领有工伤保险给付而免除。如
果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后果因工伤保险给付而免除或减轻，
作为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不承担由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，
则是对侵权行为的放纵，既有违法理，更失之公正、公平，
其不利于社会正义、社会和谐。

其次，工伤保险给付和侵权损害赔偿是不同的请求权，两者
不能相互代替。两个请求权均可以独立存在，当一个请求权
消灭时并不当然带来另一请求权的消灭。受领工伤保险给付
不能替代或消灭受害人的侵权赔偿请求权。工伤保险法是从
侵权法中发展并分离出去的，其宗旨是一种社会救济。职工
发生工伤后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是法律赋予的权利，也是工伤
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法定的义务。工伤职工与工伤保险经办
机构之间就工伤保险待遇给付问题形成的是一种行政法律关
系。基于该工伤保险法律关系，工人享有给付工伤保险待遇
的请求权。而第三人侵权是一种违法行为，因第三人侵权造
成他人伤害，受害人对侵权之第三人产生民事侵权赔偿之请
求权。

最后，双重赔偿具有可行性。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八条、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，职工工伤可获得双重赔
偿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
题的解释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:“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
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，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，劳动者
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
任的，告知其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规定处理。”第二款规
定:“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，赔
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
持。”司法实践中，法院判决多支持受害劳动者双重赔偿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引起工伤的“第三人”应该是指除用人
单位和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职工以外的法人、其他组
织或者个人。如果工伤事故是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其
他职工引起的，那么受害者不能再向引起工伤事故的职工提



出人身损害赔偿。因为该职工是履行职责的行为，其行为后
果由用人单位承担，此时受害者不能获得双重赔偿。本案中
的实际侵害人马某并非机械厂的职工，而是其雇佣的带班长，
应当认定为第三人侵权。当然，马某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，
也可以根据雇佣合同的约定向机械厂追偿。

雇主对雇工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侵权第三人追偿的法律意见

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，因第三人（单位）的行车工操作
不当，致使行车挂斗坠落，雇工受伤。雇工因人身损害向雇
主提起民事诉讼，而雇主在承担了判决书确定的赔偿责任后，
依法向第三人进行追偿。针对本案，第三人即被告方提出了
以下两点异议：

2、第三人是否存在侵权行为，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？对此，
作为雇主的委托代理人，本人提出了以下代理意见：

一、就现有证据来说，可以认定被告的行车挂斗脱落致使原
告雇工朱**头部受伤，被告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。

1、从侵权案件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，朱**受伤一事有明确的
时间、地点、致伤的事实，也就是有明确的侵权行为和损害
结果。**市**区人民法院在（2006）**民一初字第**号判决
书中对现场三名证人出具的证言进行了认定：被告的行车工
违规操作，致使损害发生，可以明确该损害行为具有违法性，
而且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。

2、从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来说，本案也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
定：“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、悬挂物
发生倒塌、脱落、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它的所有人或者管
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，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”，
在原告已经举证证明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后，
即应由被告举证证实其没有过错，否则，应依法承担侵权责



任。

3、庭审时，虽然被告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作证，但该两名证人
均系被告公司职工，具有明确的利害关系，其证言效力较低。
结合证人证言，两人均陈述原告雇工在被告厂区内受伤一事，
但事发时并不在现场，也就是说其证言系传来证据，其证明
效力应远低于直接的、原始的证据，即现场证人陈**等人的
证言。在被告正常工作时间，朱**被运行中的行车挂斗致伤，
而作为证人之一的樊**系被告的行车操作人员，却推说其不
在现场，明显与**区人民法院在（2006）**民一初字第**号
判决书已经认定的陈**等人的证言相矛盾。

二、关于**市**区人民法院（2006）**民一初字第号**和
（2007）**民一初字第**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可否直接作
为本案证据问题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9条
第1款第4项，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
实，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。这里所指为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是
指本案所涉及的事实已经在其他案件审理中被法院确认。如
果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已为生效判决所
认定事实的，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仍然要负证明责任。因此，
在**市**区人民法院（2006）**民一初字第号**和
（2007）**民一初字第**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与该案有
关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本案证据适用，无须重新举证证明，
被告如有异议，可举出相反证据推翻该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
实。

三、原告已按照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雇工承担赔偿金的垫付
责任，原告向作为侵权人的被告行使追偿权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1、依据**区人民法院（2006）**民一初字第号**和
（2007）**民一初字第**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的事实是：
原告与朱**存在雇佣关系，朱**根据雇主的指派，在被告的



厂区内工作时，被被告所有的行车挂钩脱落后致伤头部，事
故发生后朱**提起诉讼，经法院判决原告作为雇主应承担赔
偿责任，但可以依法向作为侵权人的被告进行追偿。上述事
实已为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，完全可以作为原告向被告主张
追偿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。

第一款规定：“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，
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，也可以请求雇主
承担赔偿责任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，可以向第三人追偿”，
原告作为朱**的雇主，目前已依照判决书确认的赔偿项目进
行了全额赔偿。因此，原告向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致害人即
被告提出赔偿请求权，正是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。

综上所述，被告作为受害人朱**人身损害的侵权行为人，应
对该侵权事件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。原告只是依法律规定先
行履行了雇主的垫付义务，对于在该侵权事件中受害人
朱**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导致的人身损害，原告有权依
据**区人民法院（2006）**民一初字第号**和（2007）**民
一初字第**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偿付数额向被告追偿，并判
令被告支付原告先行垫付的诉讼费用。

侵权和解协议书篇二

甲方：xxx（你女朋友的名字）

乙方：xx美容院

乙方去年9月份打出广告说可以免费做一次皮肤护理，甲方就
去做了，在经过乙方的护理之后，甲方的鼻子上毛孔就变大
了，而且鼻子还很不舒服，由于甲方当时也忙，没空管这个，
想着慢慢调理调理就能恢复，但是现在一年过去了，甲方鼻
子上的毛孔越来越大，黑头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不舒服，经过
和乙方负责人交涉，乙方给了甲方一点修复的产品，说先试
一下，试了之后甲方过敏了，脸很痒，乙方严重侵犯了甲方



的健康权，给甲方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，严
重影响了甲方的正常生活，现经甲乙双方协调一致，达成协
议如下：

1、乙方同意承担甲方在医院进行检查的各项费用；

2、乙方同意将甲方的面部损害进行修复，并且承担修复的所
需费用；

4、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。若乙方不按本协议书规定，
甲方可以将依法解决；

5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乙各执壹份。

甲方签章：乙方签章：

年月日年月日

侵权和解协议书篇三

案由：_______________婚姻

被调解人：

记录人：_______________张________________

甲：同意。

乙：同意。

问：请甲方谈谈纠纷发生的过程。

答：我与乙方_______________年经人介绍相识，婚前感情尚
好。_______________年初，我们登记结婚，婚后有一个男孩，
现已四岁半。_______________年底，乙方所在单位将乙方调



任公司外事部工作后，乙方就很少回家住，开始我认为她工
作忙，很体惊她，可时间一长就影响了我们的夫妻感情，我
几次同她谈及此事，乙方都对我态度十分变横，说她工作这
么忙，我还给她添乱，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风言风语，说她
在外面生活不检点，我实在无法忍受，于是想跟她离婚。

问：请乙方谈谈对这事的看法?

答：年底，我被公司调到外事部后，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，
经常出差，有时晚上陪客户吃饭特别晚，不能按时回家。这
些情况，甲方都是很清楚的。至于说到我生活作风不好，绝
对没有这种事。我与甲方结婚六年来，夫妻感情一直很好，
又有一个孩子，我不同意离婚，如果外事部的工作实在影响
我的家庭生活，我可以向公司领导请求调换工作。

问：对乙方的回答，甲方觉得合乎情理吗?

答：(甲)还行，可在家里她不是这么说的。

问：你们感情还可以恢复吗?

答：(甲)对她再观察一段时间吧，如果真像她说的那样，我
也没什么说的了。

问：那你们二位同意暂不提起离婚诉讼吗?

甲：同意。

乙：同意。

问：通过调解和你们双方的协商惊解最后达成了调解结果，
双方都看看笔录，若同意今天的调解意见，请签字。

甲：好吧。



乙：好的。

侵权和解协议书篇四

乙方：_______有限公司_______商场

甲方系“______________”(第25类)注册商标在中国大陆的
使用许可人，乙方未经甲方同意，在其商场销售商品过程中
加冠 “_______”作为商品名称对外销售，侵犯了甲方的注
册商标使用权。甲方就乙方的侵权行为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
院提起了民事诉讼，现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1.乙方一次性赔偿给甲方人民币_______元，作为乙方因侵权
行为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赔偿款。

2.乙方保证在协议生效后，不再从事侵犯“_______”注册商
标的侵权行为。

3.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，不再追究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前
的侵犯“_______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责任(含诉讼、媒体曝
光等)。

4.若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，继续从事侵犯“_______”注册商
标的侵权行为，甲方仍享有追究乙方侵权责任的权利。

5.本协议由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，经甲乙双方
特别授权代理人签字后生效。若乙方不按调解书及时支付赔
偿款，甲方则按起诉标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6.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乙各执壹份。

侵权和解协议书篇五

甲方：



乙方：

甲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
议：

一、 年 月 日甲、乙双方因私人问题发生口角，进而互殴，
经医院检验，甲方的伤情为： ，乙方的伤情为： 。

四、 本协议书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各自单位各
执一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

乙方：

签订时间： 年 月 日


